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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文件
能动〔2021〕11 号

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规定
（试行）

为健全实验室安全机制，预防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，根据《江苏大

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》、《江苏大学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》、《江苏

大学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和《江苏大学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等规定，结合我院实验室安全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本规定适用于学院范围内开展教学、科研工作的各级各类实验室或

场所。创建安全稳定的实验室工作环境是全院师生员工的共同责任和义

务。

实验室安全工作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实行“谁主

管、谁负责，谁使用、谁负责，谁指导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教育与处罚

相结合。

一、实验室安全分类分级管理

各实验室需进行实验室安全分类和风险等级评估，学院根据实验室

类别和风险等级，确定实验室的检查范围、检查重点和检查频次。风险

等级为一级的实验室每周至少检查一次、风险等级为二级的实验室每两

周至少检查一次，其余实验室每月至少检查一次。检查方式将采取巡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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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相结合的方式。学校或学院组织的统一巡查，各实验室必须提前开

放、待检。

二、百分制计分

实验室安全检查依据《能动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记录表》实行百分

制计分。检查内容覆盖以下部分：

1、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，凡进入实验室的人员必须进行安全知识、

安全技能、操作规范等相关培训，经江苏大学实验室安全教育与考试系

统的安全教育并取得合格证书的人员方可进入实验室。并留存相关安全

培训材料。

2、安全日常管理。实验室须有明确的值班制度，值班人员每日对实

验室进行消杀和通风，每周进行安全自查自纠。参与科研实验的人数必

须达到两人及以上方可进行。实验结束后必须做好安全检查，整理好实

验器材，切断电源、水源、气源、火源，关闭门窗。严禁在实验室内使

用各类违章电器，包括电动车电池充电。在非工作日（晚上、周末、节

假日）开展实验，必须有学生在场，指导老师或课题组老师值班，并在

醒目位置公布值班人员姓名和有效电话。

3、环境卫生。各实验室应保持实验室环境整洁、卫生，设备器材摆

放整齐，排列有序。定期进行卫生清洁工作，实验中产生的废液、废渣

按规定回收，严禁将实验室危险废弃物与生活垃圾混放，严禁实验室废

液不经处理倒入下水道。

4、消防安全。凡进入实验室工作的人员应了解本实验室内易燃易爆

物品的消防知识，掌握本实验室适用的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。

保证实验室消防通道通畅，公共场所不堆放仪器和物品。实验室内

严禁吸烟，不得在实验室中使用明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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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水电管理。规范实验室用电、用水管理，按要求安装用电、用水

设施，不得乱拉、乱接临时线路。定期对实验室的电源、水源等进行检

查，排查安全隐患，落实整改措施。不在使用状态的电器应切断电源，

实验仪器运行过程中，实验人员不得脱离值守。

6、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。危险化学品安全包括国家管控的剧毒、易

制爆、易制毒化学品安全和其他危险化学品安全。实验室中使用的危险

化学品须从“江苏大学实验材料综合管理平台”统一采购。对管控类危

化品采取“双人双锁”管理。各实验室建立严格危险品化学品登记、交

接、检查、出入库、领取清退、废弃物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；建

立账目，账目做到日清月结、账物相符。

7、特种设备管理。危险性气体和加压装置的使用必须向学院负责人

申报，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必须亲自审查装置的安全性后才准许使用。特

种设备所在的实验室必须做好特种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、规范使用，

保持设备的完好状态。及时办理特种设备登记备案，操作人员必须持证

上岗并定期检验。

三、违反实验室安全相关规定惩罚措施

1、违反实验室安全相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、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

的，将对涉事师生进行学院内部通报批评，要求上交书面检查并存档。

（1）检查分数在 80 分以下的。

（2）实验仪器在非工作时间段（晚上、周末、节假日）运行，却无

学生和老师值守的。

（3）违反相关规定，擅自处理危险化学品废弃物的。

（4）不服从、不配合学院、学校或归口管理职能部门开展各类安全

检查工作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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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接到口头或书面整改通知，拒不整改或未及时整改的。

2、对违反实验室安全相关规定，当年度实验室累计发生 3 次第六条

规定行为之一、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勒令整改并查封一周，取消涉

事学生当年度评奖评优资格。

3、对违反实验室安全相关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，但尚未造成严重

后果的，勒令整改并查封一月，对涉事学生进行警告处分，取消责任老

师当年度评优资格。

（1）当年度实验室累计发生 6 次及以上第六条规定行为之一的。

（2）校级安全检查中，被发现实验室存在严重安全隐患，并通报处

罚学院的。

（3）未经审批私自购买使用剧毒、易制毒、易制爆化学品的。

（4）暴力抗拒本单位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和检查，或对管理

人员进行人身攻击或侮辱的。

4、对违反实验室安全相关规定，致使发生安全事故（事件），造成

严重后果的（造成人员伤亡或给学校或他人的财产造成较大损失）学院

将收回其实验室使用权，相关责任人当年度年终考核为不合格，职称晋

升推迟一年；造成的经济损失，由相关责任人赔偿。涉事学生取消当年

度各类评奖评优资格，按学校有关规定给予处分，并追究指导教师责任。

对于情节严重的，移送上级职能部门，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

5、实验室安全事故实行责任追究制度，对肇事者、相关责任人依纪

依法进行责任追究。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中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

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四、附则

1、本细则未尽事项或与学校规定不一致的，按学校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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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规定由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3、本细则自 2021 年 11 月 8 日起试行。

二○二一年十一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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